附表三

     外銷品原料進口稅補沖退申請書
     **請注意：已辦結之沖退稅案件如有少退或與原申請不符時，廠商應於接獲海關核發之退稅通知書或授信機構保證責任函1個月內申請複核，並檢具有關進口憑證、沖退稅申請書甲表1式2份(遺漏申請案件需加附乙表及丙表)。

申請廠商  名      稱 

備      註

海  關  收  件  號  碼



海  關  結  辦  案  號

檢附退稅通知書或函

短   沖   退   原   因


     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(大小章)

     負責人：
發文字號：      字第      號
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



